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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專技人員擔任公
職的任督二脈
黃明昌* 考選部綜合規劃司科
長

“ 以彈性用人為政策方針，降低考試障礙，鬆綁專技轉任條例，

提高誘因，活絡專技人才進入公部門服務管道，增加政府用人靈活

度與多樣性。 ”

「專技人員同樣是國家考試及格，能力已經被國家肯定，為什麼想進入

公部門服務，還是這麼困難？」

相信已有專技證照，而每年仍努力參加公務人員考試的應考人，心中多少會

有這樣的感嘆吧！

其實專技人員考試與公務人員考試，都屬於考試院所辦理的國家考試，應考

人只要考試及格，都會得到考試院頒給的證書，所以都算是「國家認證」的

人才！但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公務人員考試是任用考，及格者直接取得在

政府服務的資格；而專技人員考試則是取得執業的基本資格，即使已經通過

國家考試，想投身政府服務，還有其他的關卡要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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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類專技人員當中，醫事人員進入政府的管道相對暢通，只要經過醫事相

關類科專技考試及格，並取得衛生福利部核發的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就可以

依據醫事人員人事條例的規定，在政府機關或公立醫療院所服務；但其他如

工程技術或社會科學相關的專技人員，就沒有如此幸運。如果想投身公職，

途徑之一是參加「公職專技考試」，再次走過國家考試的煎熬；途徑二則是

透過「專技人員轉任公職」的機制，但這個管道過去並不暢通。

因此，如何讓擁有專技證照者，有更多機會進入公部門貢獻所長、為國效

力，也讓政府用人取才管道更加多元便利，成為第13屆考試院所重視的課

題。

中醫學理論認為任督二脈是身體內重要的能量通道，當通道暢通無阻時，身

心健康自然水到渠成。因此，當今的考用制度如果能打通「考試」及「轉

任」的任督二脈，讓專技人力進入公部門的渠道更加順暢，國家人力自然能

得到最佳的運用。

第一脈—取才規範一致 強調實務 降低障礙

公務人員考試法在2013年1月23日修正，規定如因業務有需要，就可加入必
須具備相關專門職業證書才可報考的條件；也就是說，有些公務人員考試類

科，要先通過相關專技人員考試，並取得專門職業證書才能報考。因此，同

年12月3日修正高普考試規則，於高考三級新增公職土木工程技師等11個公
職專技類科，這些考試類科須先在專技考試「破關」後才能報考，且不似一

般類科為大眾知悉，應試科目數及考試方式與原有類科也不同，如同「隱藏

版」的考試類科。

「既然具備專技證照及實務經驗，是公職專技考試的特色，那考試科目和測

驗方式應該有特別設計吧？」

因為擁有專技考試證照的人，專業能力已通過國家考試的嚴格檢驗，所以這

11個公職專技類科的專業科目，跟其他一般類科截然不同，強調實戰技能並
大幅精簡考科，不僅免考國文等普通科目，更不重複考專技人員考試已考過

的專業科目，只考行政法以及相關的專業法規，與相關專業實務或政策等2科
目。此外也採用多元評量方式，應考人必須參加口試，全面展現自己的專業

知識和技能。



「但為何同樣屬於公職專技人員考試類科，因先後設置而有不同的規定

呢？」

其實高考三級早在2000年至2010年間，就已經依據相關職業法律及公務人員
任用規定，陸續新增公職獸醫師、公職社會工作師和公職建築師等3個考試類
科，須領有專技人員證書才能報考，其中公職建築師類科更須具有3年工程經
驗的條件。

但不甚合理的是，該3類科除了專業科目要考3科外，還須考2科普通科目；
與後來新設置的11個類科只須考2科專業科目，有很大的差別！相同屬性的公
職專技人員考試，竟然有不一致的規範，無疑構成該3類專技人員進入公部門
的障礙，也形成應考人沉重的負擔。

為了讓已經通過專技考試的應考人，再參加公職專技考試的障礙能夠降低，

考試院於2021年6月7日修正發布高普考試規則，針對早期設置的3類科，增
加了工作經歷的應考條件，以強化實務能力；並減少考試科目數為2科，新增
口試，占分比為30%。同時，公職土木工程技師等11類科口試占分比，也從
20%調高為30%（如圖1）。



自此，14個公職專技類科考試方式統一，2023年起，第一試都只考2科專業
科目，而且皆有第二試的口試。考試方式的改革，減輕了應考人筆試壓力，

更能自信展現出專業歷練，並提高參加考試的意願！

近10年來，公職專技類科考試已錄取近2千人，為政府機關增添了生力軍，
注入更多專業活力（如圖2）。

第二脈—適度鬆綁專技轉任 打通專業取才管道

「偏鄉的公共工程，總是找不到民間建築師事務所承攬；想由機關自行設計

監造，但土木工程及建築工程經常錄取不足額，缺永遠補不滿，業務真的好

難推。」

工程人力難找或留不住，這是很多機關共同的心聲，愈是地方政府或偏遠機

關愈是如此。事實上，除了從考試端取才，公務人員任用法規也提供了專技

人員轉任公職的路徑；只不過這個管道，過去被設定了諸多限制，難以及時

滿足用人機關的專業人力需求，對有專技證照和工作經驗的人才而言，也缺

乏轉任的誘因。

第13屆考試院以彈性用人為政策方針，為了解決用人機關因部分類科長期錄
取不足額，有需用專技人才的迫切性，銓敘部邀集相關機關、團體共同努

力，2022年12月起，陸續完成專技轉任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專技轉任對照表
的研修作業，並自2024年施行。

依據變革後的新制，專技轉任成為政府常態性取才管道之一，目前各機關已

可依公務人員考試辦理及錄取情形，核算可以進用專技人員的職缺及名額；



如果最近3年高考三級曾有錄取不足額的類科，主管機關還能提報該類科考試
需用名額的20%予以進用專技人員。此外，偏遠地區或人才難以羅致的機

關，有進用專技人員需求，也可報請主管機關同意核增名額。

這項專技轉任規定修正，在部分類科錄取不足額的現況下，對於用人機關來

說，可說是「神救援」！

「雖然增加了可以進用的專技人員名額，但專技高考各類科都可以轉任

嗎？」

公務人員職務設有職組職系規定，專技人員轉任仍須符合專技轉任對照表中

可適用的職系。以往專技轉任對照表是每年或間年修正，而且修正前3年曾有
不足額或機關有用人需求的類科才納入適用職系。為了讓機關可以即時用

人，我們在2023年修正時，已完整表列所有專技高考各類科可以適用的職

系，未來專技轉任對照表就不需要再頻繁修正了，可以讓機關進用專技人員

時立即對照適用，就像「捕魚達人」般，協助用人機關網羅到所需的專技人

才。

「機關增加進用專技人員名額，會不會有徇私用人的問題？又真的可以吸引

專技人員進入或留在政府機關服務嗎？」

為了解除外界的疑慮，新修法特別規範用人機關進用專技人員應組成遴選委

員會，由用人機關代表及外部學者專家組成，因為學者專家人數比例不得少

於1/2，且必須從銓敘部所建置的千餘人學者專家人才庫中遴聘，公開、客觀
地選拔人才，所以不用擔心有關說舞弊或首長獨斷的情形。

此外，為了廣納民間優秀專技人才，徵才誘因必須提高，讓他們在民間的經

驗和能力，能夠反映在進入公部門的職等和待遇上！因此除了保留原有以薦

任第6職等進用的機制外，還新增一項規定，只要具有一定年限的專技職務工
作經驗，並能出示相關證明，就有機會以較高職等任用！這項變革，代表政

府徵才觀念的轉變，不再獨尊考試成績，也重視民間專業的工作歷練。

為了拓寬專技人才在公部門的職涯發展，轉任公務人員的專技人員如果服務

時間達到一定年限，並且表現優良，或已經陞任至簡任官等職務，還可以適

度放寬職系限制，以便於增加其他職系的職務歷練。而且晉升至簡任官等職



務的條件中，也縮短必須合格實授薦任第9職等職務的年限，讓更多優秀人才
能夠更快速地實現職業夢想。

由上可知，專技轉任的制度更新，銓敘部主要從有利於機關「取才」、「育

才」及「留才」等面向規劃構想（如圖3），可以解決用人機關對專技人員的
迫切需求，也為專技人員的晉升和職涯發展開啟了一條光明大道。不僅增加

政府用人的靈活度和多樣性，也大大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活血通脈番外篇—創建中的法律專業多合一考試

專技人員遍布各專業領域，其中也包含屬於法律專業人才的律師。律師轉任

法官或檢察官的機制一直存在，而在律師法2023年6月9日修正後，更新增了
「公職律師」的規定，對於有專業證照及執業經驗的律師而言，想進入政府

服務又增加了一個管道。

第13屆考試院為精進用人制度，除了打通專技人員「考試」及「轉任」二

脈，針對國家養成及進用法律專業人員的制度，也有一項重要的改革在萌芽

發展中。如果順利立法完成，將是專技人員擔任公職的新亮點！

2017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的結論，提出了一項極具前瞻性的建議—建立多合

一的法律專業資格考試。經過考試院、司法院及行政院多年的共同研商，制

定出「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及任用條例」草案，打破現行公務人員與專技人員

考試分立的法制框架，是法律專業人才培養的革命性變革！

這套機制，統合了國家在法官、檢察官、律師和政府法制人員的養成及選才

體系。未來這項考試的應考人，不僅要通過2次筆試，更需通過為期共計1年



的實務學習，磨練審、檢、辯不同領域的專業工作技能。一旦取得了資格考

試及格證書與實務學習及格證書，即具備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可依個人職涯

志趣，選擇擔任律師或進入公職（如圖4）。

然而，這個方案並不僅是為了統一考試，更是為了適才適所地用人。實務學

習可讓學員透過實務歷練加強職涯探索，定向未來的分流進路，也藉此提升

同理心，貼近社會大眾的價值取向，甚至由用人機關主導甄選（試）及培

訓，使人才的選拔與進用最大程度貼合用人需求，真正落實適才適所的理

想。法律專業人才必須通過這樣的考驗，才能確保真正具備了應對各種法律

挑戰的實力，讓司法的效能更上一層樓，讓人民權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這部草案的新制度設計，強化了對法律專業人力資源的投資；無論是在參與

國家考試管道的整合、強化專業訓練的實習安排、進入公部門的選才機制

上，都必須針對現制進行大幅度的變革。這些變革也將牽動未來的法學教

育、應考人職涯選擇、政府與民間用人模式，以及國家資源投入，影響層面

不小，需要持續和社會充分溝通以建立共識。

目前「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及任用條例」草案尚未完成立法程序，但這項制度

的變革，已充分體現了政府對人才培養的重視。儘管第13屆考試院任期內無
法完成立法，但我們仍持續邀集相關機關、律師團體、法律學院系所來研商

精進草案，相信未來的考試院團隊，也會堅持往這條改革的道路繼續邁進。

持續活絡專技人才 進入公部門服務管道

專技人才投身公領域，與公務人力交流融合，可以提升政府的施政能量，也

協力推動國家建設。因此，在目前考試與轉任新制相輔相成下，考試院已為



用人體制去血、化瘀，打通了公職專技的任督二脈，活絡了專技人才進入公

部門服務的管道，未來亦將持續與各權責機關密切合作，提高誘因，吸引更

多專業人才加入，使政府機關的專業服務不僅更進階，也讓民眾感受到政府

的積極創新及進步！

*本文協作人員：銓敘部特審司施巧韻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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